“涉案财物”管理流程图

 (
出库
案件因提起公诉、作出不起诉决定需对涉案财物采取随案移送、退还返还当事人、原扣押措施实施部门及上缴国库等处置方式时，办案人员需出具处理意见，经检察长审批通过后方可由案管部门办理出库手续
) (
保管监督
案管部门发现办案人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进行口头提示或发出流程监控管理通知书。情节严重的，应当将情况及时报检务督察部门
) (
计财部门接收到款项三日内将收款凭证复印件交案管部门登记。登记时重点审查法律文书是否齐备、规范，款项数额与凭证记录是否一致，款项特征是否注明及款项是否存入唯一合规账户等情况
) (
流程结束
) (
归还
调用部门在调用期内应妥善保管涉案财物，并在调用期届满前将涉案财物予以归还；案管部门对归还涉案财物进行检查后应
当及时将入库保管，并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进行归还操作
) (
调用
调用部门制作调用涉案财物相关文书交至案管部门审核后，案管部门将涉案财物交调用部门，并在同一业务应用系统中进行调用操作
) (
入库
案管部门录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制作清单并签字入库、建账建卡
) (
登记时重点审查法律文书是否齐备、规范，物证与清单数量是否相符，物品特征是否注明等情况
) (
涉案款项
) (
涉案物品
) (
审查
经审查符合接收条件的，
应当
予以接收并及时录入统一业务系统。不符合接收条件的，应当将原因告知移送单位或部门，由移送单位或部门及时补
送相关材料，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
) (
接
收
涉案财物
接收侦查机关、监察机关、其他检察机关和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
)
